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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领导小组下发紧急通知，要求
全力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场
硬仗”。

通知指出，6月13日，全市召开了生
态体系建设暨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进会，以攻坚之势，从群众最关心的问
题入手，坚决打赢“三场硬仗”：打一场

“小散乱污”企业的“歼灭战”，打一场烧
烤治理的“突击战”，打一场中州渠治理
的“攻坚战”。

打一场“小散乱污”企业
的“歼灭战”

2017年6月30日前，以有色熔炼加
工、橡胶生产、制革、化工、陶瓷烧制、铸
造、丝网加工、轧钢、耐火材料、炭素生
产、石灰窑、砖瓦窑、水泥粉磨站、废塑
料加工，以及涉及使用涂料、油墨、胶黏
剂、有机溶剂等的印刷、家具等16类小
型企业为重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当地产业布局规划的；土地、环保、工
商、质监等手续不全的；违法违规生产
经营，污染排放严重的小制造、小加工、
小作坊等；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污染
物排放不达标，污染环境严重等。按照

“断水断电、清除设备、清除原料、吊销
执照”四个到位的标准，全面排查取缔
我市“小散乱污”企业。7月初开始将按
照已签订的“小散乱污”企业取缔目标
承诺书，组织督查验收，对发现有“小散

乱污”企业的，从严问责，严肃处理。对
未整治取缔到位“小散乱污”企业的整
治取缔责任人和验收责任人进行行政
或组织处理，同时市财政直接扣减所在
县（市）区财力每一起5万元；对新出现
或死灰复燃的“小散乱污”企业未及时
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的网格责任人进
行责任追究。

指 挥 长：侯占国
副指挥长：娄卷明
牵头单位：市工信委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

打一场烧烤治理的“突击战”
夏季来临，烧烤摊越来越多，群众

的反映、投诉也越来越多。集中半月时
间打一场烧烤治理的“突击战”。按照

“烧烤进院，烤炉进店，净化油烟，达标
排放”的标准，做好露天烧烤监管工
作。取缔车载式流动烧烤，禁止任何形
式的店外经营和露天烧烤。推广使用
具有油烟回收净化功能的专用烧烤工
具，依法查处违法经营露天烧烤行为。
6月底前彻底规范烧烤经营行为。针对
烧烤治理开展督查、巡查，一旦发现违
规烧烤行为，顶格罚，严惩处，该拘留的
拘留，绝不手软。

指 挥 长：李保兴
副指挥长：张青森 杨晓阳

马运涛 罗宏伟 陈亚利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市环保局
市公安局 市水务局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

打一场中州渠治理的
“攻坚战”

市水务局一周内拿出综合整治方
案，明确责任分工，集中用3个月时间，
采取引水补源、截污治污、疏通清淤等
措施，按照“水青、岸绿、路畅、街美”的
标准，以中州渠治理为突破口和切入
点，推动“三渠联治”，使中州渠、大明
渠、铁路防洪渠脏、乱、差的“臭水沟”面
貌初步改观。最终按时限要求高质量
完成各项整治任务，彻底解决中州渠、
大明渠、铁路防洪渠的环境问题。

指 挥 长：王琰君
副指挥长：陈亚利 董现章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市住建委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

“三场硬仗”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在市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
各牵头单位要迅速启动“三场硬仗”，
全力推进工作落实，确保“三场硬仗”
落到实处，见到效果。相关责任单位
要加强协同配合，制订实施计划，强化

治理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按期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

（二）加强协调调度。建立日常调
度工作制度，市攻坚办及时掌握工作进
度，查找存在问题，加强督办整改。“小
散乱污”企业整治和烧烤治理每日 18
时前将工作情况报至市攻坚办，中州渠
治理工作每周五下午 16 时前报至市攻
坚办。

（三）严格督查问责。市委市政府
环保督查组和市攻坚办督查组将对各
单位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对工作中
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瞒报、
漏报的，进行通报批评、公开约谈、媒体
曝光；对逾期未完成工作任务，监管严
重失职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领导和责
任人的责任。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责任单位
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台、报刊、网络等媒
体开展宣传活动，采取有力措施，动员
全民参与监督，营造全民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的浓厚氛围。

联系电话：65500039
邮箱：lysgjbddz@163.com

（本报记者）

“小散乱污”企业“歼灭战”烧烤治理“突击战”中州渠治理“攻坚战”

我市部署全力打好“三场硬仗”

为深入贯彻执行新环保法等法律
法规，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严肃查
处环境违法案件，为全市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工作提供有力的执法保障，在
全市形成向环境污染宣战的强大声势
和严惩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从
即日起，将选取一批环境违法案件予
以通报。现将第一批环境违法案件通
报如下：

一、赵书林、樊卫民电镀厂位于偃
师市岳滩镇，洛阳市公安局和洛阳市环
境保护局在联合执法中发现，该企业生
产的电镀废水未经处理外排至厂区西
南角渗坑内，涉嫌刑事犯罪。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洛
阳市环境保护局向洛阳市公安局移送
该案件，公安机关已立案。

二、伊滨区寇店镇赵伟电镀厂位于
伊滨区寇店镇，洛阳市公安局和洛阳市
环境保护局在联合执法中发现，该企业
生产的电镀废水未经处理外排至厂区
外东侧渗坑内，涉嫌刑事犯罪。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洛阳市环境保护局向洛阳市公安局移
送该案件，公安机关已对涉案当事人王
伟伟采取刑事拘留。

三、洛阳万基炭素有限公司采用稀
释手段排放废气污染物。洛阳市环境
保护局对该企业处以50万元罚款（洛环
罚〔2017〕7023号），并依据《行政主管部
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
行办法》将该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

四、义煤集团新义矿业有限公司因
私设暗管违法排污，新安县环境保护局
对该企业处以20万元罚款（新环罚决字

〔2017〕第 004 号），新安县环境保护局
依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
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向新安县公安
局移送该案违法责任人员，新安县公安
局对企业涉案的2名责任人员分别处以
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五、洛阳市精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因拒绝检查，洛阳市环境保护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对该
企业处以1万元罚款。

六、洛阳市太学染化有限公司采用

稀释手段排放废水污染物，洛阳市环
境保护局对该企业处以 5.3328 万元罚
款（洛环罚〔2017〕7031 号），并依据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
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将该案件移送
至公安机关。

七、孟津县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
发现，李保民将除锈加工产生的碱性
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生产场
所围墙外的渗坑。孟津县环境保护局
对该企业处以 5 万元罚款（孟环罚决
字〔2017〕第 11 号），并依据《行政主管
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
暂行办法》向孟津县公安局移送该案
件违法责任人员，孟津县公安局对该
案件直接责任人李保民处以行政拘留
14 日的处罚。

八、孟津县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发
现，张金生将镀锌废水通过暗管逃避监
管的方式违法排放，孟津县环境保护局
对该企业处以5万元罚款（孟环罚决字

〔2017〕第9号），并依据《行政主管部门
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
办法》向孟津县公安局移送该案件。

九、孟津县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发

现，王新民将镀铬生产废水未经任何处
理直接排入车间东墙边的渗坑内。孟
津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处以5万元罚
款（孟环罚决字〔2017〕第12号），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向
孟津县公安局移送该案件，公安机关已
立案。

十、伊川县白沙镇伊川强腾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年产1.2亿标块煤矸石烧结
砖项目配套建设的脱硫除尘设施不正
常运行，洛阳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处
以 30 万元罚款（洛环罚〔2017〕7010
号），并依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
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将该案
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

市环境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6月20日

洛阳市查处环境违法案件情况的通报（第一批）

近日印发实施的《洛阳市环境污染举报奖励办法（试
行）》提出，举报内容经查证后属实的举报人，将获得50元
至200元人民币奖励或等值奖励。

举报人可获得50元人民币或等值奖励的，举报内容包
括：城市建成区、高速公路两侧及风景名胜区存在锅炉、炉
窑、燃煤茶浴锅炉、燃煤大灶、经营性小煤炉等烟尘污染环
境的；堆放、装卸、运输煤炭、垃圾、渣土、土方、砂石、水泥、
灰浆、石灰、石膏等易产生扬尘的作业，未采取遮盖、封闭、
喷淋等防尘抑尘措施的；施工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之百”
扬尘防治措施的；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采取有效扬尘防
治措施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露天喷漆（涂）排放挥发性有
机物气体作业的；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油罐车和气罐
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
等造成一般环境影响的行为。

举报人获得100元人民币或等值奖励的，举报内容包
括：已责令停产治理，未经环保部门验收通过，擅自恢复生
产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和网箱
养殖等严重污染环境的；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使用或擅自
拆除、闲置未使用的；不按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和
放射性废物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时，不按规定落实管控措
施，仍进行土石方作业、工程拆除，以及其他产生扬尘污染
工程施工的；超标排放水、气、固废等污染物等造成较大环
境影响的行为。

举报人获得200元人民币或等值奖励的，举报行为包
括：已责令停产、关闭的企业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经批准
擅自恢复生产的；自动监控设备不正常运行或弄虚作假
的；企业拒不执行空气重污染应急预警期间停产、限产决
定的；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溶洞等方式排
放、倾倒污水及利用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应当取得而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
定排放污染物等造成重大以上环境影响的行为。

本报记者 高峰 整理

如何举报环境污染

本报讯 （记者 高峰 姜明明）昨
日，本报记者兵分 3 路对被曝光问题进
行回访，发现仍有部分单位和工地打折
扣、搞变通，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

曝光问题：6月15日上午，位于涧西
区丽春路浅井西路路口北的中弘中央
广场拆迁工地，现场督查发现两个问
题：一是大堆拆迁垃圾露天堆放，覆盖
不完全；二是工地内道路积尘较厚，车
辆过往造成扬尘污染。

记者回访：相关单位用防尘网对大
部分待运的建筑垃圾进行了覆盖，仍有
几处小面积的垃圾未覆盖；工地内道路

积尘有所减轻；工地内已搬迁的空屋里
有生活垃圾堆放，未搬迁居民随意倾倒
垃圾现象较严重。

曝光问题：6月17日通报，洛龙区安
乐镇聂湾村有 200 余家石材加工销售
厂，属于“小散乱污”企业，要求全部取
缔，限期搬离。该区攻坚办已采取强制

断电措施，但在督查中发现，有少部分
企业仍在正常生产。

记者回访：该区攻坚办已采取强制
断电措施。6月21日下午，记者在回访
时看到，绝大部分石材加工销售厂已经
关门停业，少部分虽然开门，但未发现
有人员和机器作业，厂内较为安静。

曝光问题：6月15日，洛龙区滨河南
路洛阳桥至牡丹桥段，道路两侧多家居民
自建住房及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工地施工
不规范，黄土裸露，砂石物料露天堆放到
人行横道上及绿化带内，妨碍交通，造成
扬尘，导致市政绿化作业无法正常进行。

记者回访：该工地施工仍不规范，
黄土裸露，现场地面积尘较厚，部分工
地无围挡，砂石物料露天堆放在人行横
道上，妨碍交通，造成扬尘。

部分工地和企业因环境污染问题被曝光后

整改措施落实仍不到位

本报讯（记者 高峰）近日下发的《洛阳市电代煤、气代
煤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电代
煤、气代煤居民，可享受政府补贴。

根据要求，今年10月底前，城市区及各县（市）禁燃区
将完成9万户电代煤、气代煤改造任务，基本实现电代煤、
气代煤；明年 10 月底前，完成各县（市）农村地区燃煤户
60%电代煤、气代煤等清洁能源替代。

我市还将在热力和燃气管网未覆盖的老旧城区、城乡
接合部等居民住宅区，加快新一轮电网改造升级，推广使用
电暖器、冷暖空调等电气设备替代散烧用煤。在集中供热
覆盖不到但管道天然气覆盖到的老旧城区、城乡接合部等
居民住宅区，推广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燃气灶具等多种天然
气利用方式。在管道天然气覆盖不到的城市禁燃区、城中
村、重点乡镇及周边地区，加快天然气管道延伸，积极推广
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等采暖方式。在汝阳、洛宁等烟叶
主产区，推广热泵电烤烟替代燃煤烤烟，力争2018年覆盖
率达到 80%以上，2020 年实现覆盖率 100%。在金属加
工、铸造、陶瓷、耐材、玻璃制品等行业，推广电窑炉或天然
气窑炉。在采矿、建材、食品加工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物料
运输环节，推广电驱动皮带传输。

《方案》明确，补贴资金发放范围为重点对城市区禁燃
区实施集中供气工程居民户、城市区禁燃区实施煤改气商
户和纳入电代煤、气代煤民生工程项目实施清单的城乡居
民户。补贴为一次性，补贴时间截至2018年10月底。

具体补贴标准：对城市区禁燃区内燃煤居民户实施天
然气集中供气工程的，按照每户1000元标准进行燃气建
设费一次性补贴。对城市区禁燃区内燃煤商户实施煤改
气，在规定时间内报装的，按照每户3000元标准给予一次
性补贴。

对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安装使用节能电采暖设备或
燃气采暖设备取代燃煤采暖炉的城乡居民用户，按照“改造
政府补贴、不足用户补齐”的原则，给予每户最高不超过
2000元补贴。特困户、五保户在电代煤、气代煤中应自行
承担的费用由各县（市）区统筹解决。各县（市）区政府要制
定更具体的清洁采暖设备替代实施方案和补贴资金发放办
法。对于同时符合天然气集中供气工程补贴标准和电（燃
气）采暖设备购置补贴标准的居民户，原则上只能享受其中
的一种补贴。

我市下发电代煤、气代煤工作
实施方案

电代煤、气代煤可获补贴


